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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积极预防 妥善处理在校学生伤害

事故 保护学生 学校的合法权益 根据 中华人

民共和国教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

护法 和其他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及有关规定 制

定本办法  

第二条  在学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者学校

组织的校外活动中 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

舍 场地 其他教育教学设施 生活设施内发生

的 造成在校学生人身损害后果的事故的处理 适

用本办法  

第三条  学生伤害事故应当遵循依法 客观公

正 合理适当的原则 及时 妥善地处理  

第四条  学校的举办者应当提供符合安全标准

的校舍 场地 其他教育教学设施和生活设施  

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学校安全工作 指导学

校落实预防学生伤害事故的措施 指导 协助学校

妥善处理学生伤害事故 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

秩序  

第五条  学校应当对在校学生进行必要的安全

教育和自护自救教育 应当按照规定 建立健全安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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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制度 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 预防和消除教育教

学环境中存在的安全隐患 当发生伤害事故时 应

当及时采取措施救助受伤害学生  

学校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 管理和保护 应当

针对学生年龄 认知能力和法律行为能力的不同

采用相应的内容和预防措施  

第六条  学生应当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和纪

律 在不同的受教育阶段 应当根据自身的年龄

认知能力和法律行为能力 避免和消除相应的危

险  

第七条  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(以

下称为监护人)应当依法履行监护职责 配合学校对

学生进行安全教育 管理和保护工作  

学校对未成年学生不承担监护职责 但法律有

规定的或者学校依法接受委托承担相应监护职责的

情形除外  

第二章  事故与责任 

第八条  学生伤害事故的责任 应当根据相关

当事人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依法确

定  

因学校 学生或者其他相关当事人的过错造成

的学生伤害事故 相关当事人应当根据其行为过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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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度的比例及其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承担相

应的责任 当事人的行为是损害后果发生的主要原

因 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当事人的行为是损害后果

发生的非主要原因 承担相应的责任  

第九条  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的学生伤害事

故 学校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 

(一)学校的校舍 场地 其他公共设施 以及

学校提供给学生使用的学具 教育教学和生活设

施 设备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或者有明显不安

全因素的  

(二)学校的安全保卫 消防 设施设备管理等

安全管理制度有明显疏漏 或者管理混乱 存在重

大安全隐患 而未及时采取措施的  

(三)学校向学生提供的药品 食品 饮用水等

不符合国家或者行业的有关标准 要求的  

(四)学校组织学生参加教育教学活动或者校外

活动 未对学生进行相应的安全教育 并未在可预

见的范围内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的  

(五)学校知道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患有不适

宜担任教育教学工作的疾病 但未采取必要措施

的  

(六)学校违反有关规定 组织或者安排未成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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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从事不宜未成年人参加的劳动 体育运动或者

其他活动的  

(七)学生有特异体质或者特定疾病 不宜参加

某种教育教学活动 学校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但未

予以必要的注意的  

(八)学生在校期间突发疾病或者受到伤害 学

校发现 但未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导

致不良后果加重的  

(九)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体罚或者变相

体罚学生 或者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违反工作要求

操作规程 职业道德或者其他有关规定的  

(十)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在负有组织

管理未成年学生的职责期间 发现学生行为具有危

险性 但未进行必要的管理 告诫或者制止的  

(十一)对未成年学生擅自离校等与学生人身安

全直接相关的信息 学校发现或者知道 但未及时

告知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 导致未成年学生因脱离

监护人的保护而发生伤害的  

(十二)学校有未依法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的  

第十条  学生或者未成年学生监护人由于过

错 有下列情形之一 造成学生伤害事故 应当依

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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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学生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 违反社会公共

行为准则 学校的规章制度或者纪律 实施按其年

龄和认知能力应当知道具有危险或者可以危及他人

的行为的  

(二)学生行为具有危险性 学校 教师已经告

诫 纠正 但学生不听劝阻 拒不改正的  

(三)学生或者其监护人知道学生有特异体质

或者患有特定疾病 但未告知学校的  

(四)未成年学生的身体状况 行为 情绪等有

异常情况 监护人知道或者已被学校告知 但未履

行相应监护职责的  

(五)学生或者未成年学生监护人有其他过错

的  

第十一条  学校安排学生参加活动 因提供场

地 设备 交通工具 食品及其他消费与服务的经

营者 或者学校以外的活动组织者的过错造成的学

生伤害事故 有过错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

责任  

第十二条  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的学生伤害事

故 学校已履行了相应职责 行为并无不当的 无

法律责任  

(一)地震 雷击 台风 洪水等不可抗拒的自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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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因素造成的  

(二)来自学校外部的突发性 偶发性侵害造成

的  

(三)学生有特异体质 特定疾病或者异常心理

状态 学校不知道或者难于知道的  

(四)学生自杀 自伤的  

(五)在对抗性或者具有风险性的体育竞赛活动

中发生意外伤害的  

(六)其他意外因素造成的  

第十三条  下列情形下发生的造成学生人身损

害后果的事故 学校行为并无不当的 不承担事故

责任 事故责任应当按有关法律法规或者其他有关

规定认定  

(一)在学生自行上学 放学 返校 离校途中

发生的  

(二)在学生自行外出或者擅自离校期间发生

的  

(三)在放学后 节假日或者假期等学校工作时

间以外 学生自行滞留学校或者自行到校发生的  

(四)其他在学校管理职责范围外发生的  

第十四条  因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与其

职务无关的个人行为 或者因学生 教师及其他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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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故意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造成学生人身损害

的 由致害人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 

第三章  事故处理程序 

第十五条  发生学生伤害事故 学校应当及时

救助受伤害学生 并应当及时告知未成年学生的监

护人 有条件的 应当采取紧急救援等方式救助  

第十六条  发生学生伤害事故 情形严重的

学校应当及时向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报

告 属于重大伤亡事故的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按照

有关规定及时向同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教育行政部

门报告  

第十七条  学校的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应学校要

求或者认为必要 可以指导 协助学校进行事故的

处理工作 尽快恢复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 

第十八条  发生学生伤害事故 学校与受伤害

学生或者学生家长可以通过协商方式解决 双方自

愿 可以书面请求主管教育行政部门进行调解 成

年学生或者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也可以依法直接提

起诉讼  

第十九条  教育行政部门收到调解申请 认为

必要的 可以指定专门人员进行调解 并应当在受

理申请之日起 60 日内完成调解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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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 经教育行政部门调解 双方就事故

处理达成一致意见的 应当在调解人员的见证下签

订调解协议 结束调解 在调解期限内 双方不能

达成一致意见 或者调解过程中一方提起诉讼 人

民法院已经受理的 应当终止调解 调解结束或者

终止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  

第二十一条  对经调解达成的协议 一方当事

人不履行或者反悔的 双方可以依法提起诉讼  

第二十二条  事故处理结束 学校应当将事故

处理结果书面报告主管的教育行政部门 重大伤亡

事故的处理结果 学校主管的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向

同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教育行政部门报告  

第四章  事故损害的赔偿 

第二十三条  对发生学生伤害事故负有责任的

组织或者个人 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承

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 

第二十四条  学生伤害事故赔偿的范围与标

准 按照有关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或者最高人民

法院司法解释中的有关规定确定  

教育行政部门进行调解时 认为学校有责任

的 可以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国家有关规定 提出

相应的调解方案  



中国政法大学 

9  

第二十五条  对受伤害学生的伤残程度存在争

议的 可以委托当地具有相应鉴定资格的医院或者

有关机构 依据国家规定的人体伤残标准进行鉴

定  

第二十六条  学校对学生伤害事故负有责任

的 根据责任大小 适当予以经济赔偿 但不承担

解决户口 住房 就业等与救助受伤害学生 赔偿

相应经济损失无直接关系的其他事项  

学校无责任的 如果有条件 可以根据实际情

况 本着自愿和可能的原则 对受伤害学生给予适

当的帮助  

第二十七条  因学校教师或者基他工作人员在

履行职务中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学生伤害事

故 学校予以赔偿后 可以向有关责任人员追偿  

第二十八条  未成年学生对学生伤害事故负有

责任的 由其监护人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 

学生的行为侵害学校教师及其它工作人员以及

其他组织 个人的合法权益 造成损失的 成年学

生或者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 

第二十九条  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 经调解形

成的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 应当由学校负

担的赔偿金 学校应当负责筹措 学校无力完全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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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的 由学校的主管部门或者举办者协助筹措  

第三十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或

者学校举办者有条件的 可以通过设立学生伤害赔

偿准备金等多种形式 依法筹措伤害赔偿金  

第三十一条  学校有条件的 应当依据保险法

的有关规定 参加学校责任保险  

教育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鼓励中小学

生参加学校责任保险  

提倡学生自愿参加意外伤害保险 在尊重学生

意愿的前提下 学校可以为学生参加意外伤害保险

创造便利条件 但不得从中收取任何费用  

第五章  事故责任者的处理 

第三十二条  发生学生伤害事故 学校负有责

任且情节严重的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根据有关规

定 对学校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

人员 分别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 有关责任人的行

为触犯刑律的 应当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

任  

第三十三条  学校管理混乱 存在重大安全隐

患的 主管的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

责令其限期整顿 对情节严重或者拒不改正的 应

当依据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给予相应的行政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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罚  

第三十四条  教育行政部门未履行相应职责

对学生伤害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的 由有关部门对

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分别给予

相应的行政处分 有关责任人的行为触犯刑律的

应当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

第三十五条  违反学校纪律 对造成学生伤害

事故负有责任的学生 学校可以给予相应的处分

触犯刑律的 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

第三十六条  受伤害学生的监护人 亲属或者

其他有关人员 在事故处理过程中无理取闹 扰乱

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 或者侵犯学校 学校教师

或者其他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的 学校应当报告公

安机关依法处理 造成损失的 可以依法要求赔

偿  

第六章  附则 

第三十七条  本办法所称学校 是指国家或者

社会力量举办的全日制的中小学(含特殊教育学校)

各类中等职业学校 高等学校 本办法所称学生是

指在上述学校中全日制就读的受教育者  

第三十八条  幼儿园发生的幼儿伤害事故 应

当根据幼儿为完全无行为能力人的特点 参照本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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